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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B(1)1010/98-99(01)

供供供供 1999 年年年年 3 月月月月 23 日審議日審議日審議日審議

立法會規劃㆞政及工程事務委員會立法會規劃㆞政及工程事務委員會立法會規劃㆞政及工程事務委員會立法會規劃㆞政及工程事務委員會

城市規劃條例草案城市規劃條例草案城市規劃條例草案城市規劃條例草案

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本文件旨在向議員闡述《城市規劃條例草案》的主要條文。

背景背景背景背景

2. 現時的《城市規劃條例》於 1939 年首次頒布。政府於 1996 年 7 月，
將新規劃法例建議以白紙條例草案形式進行公眾諮詢。在 1996 年 7 月至 12
月的諮詢期間，當局與各公眾組織、專業團體和諮詢委員會共就白紙條例草

案召開超過 30 個簡報會，並合共接獲 59 份書面意見書。當局亦於 1996 年
8 月 6 日向本委員會講述有關白紙條例草案建議。

3. 公眾對白紙條例草案的意見分歧，而某些問題更出現矛盾意見。㆒方

面，公眾普遍均支持㆒個更為公開的規劃制度，以便可以在製圖過程和處理

規劃申請的各個階段諮詢公眾，而另㆒方面，又有㆟關注到更為公開的制度

可能會延誤發展和影響規劃程序的效率。

4. 為要更加審慎考慮和討論這些意見，我們於 1998 年決定就《城市規劃
條例》作出臨時修訂，定出處理反對城市規劃草圖的法定時限（ 9 個月）。
此舉旨在簡化當時的規劃程序，提高效率。這項修訂其後獲得通過，並於

1998 年 4 月生效。期間，當局徹底檢討公眾意見，並更進㆒步諮詢主要的
參與㆟士，包括各專業團體和立法會議員。我們現時已經完成檢討有關條例

草案，不久便提交行政會議，獲得通過後，然後再提交立法會審議。

條例草案的目標

5. 條例草案的目標概括如㆘：

(a) 使規劃制度更公開，更具問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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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簡化程序，提高效率；

(c) 使管制建築發展規劃的工作做得更好；

(d) 在規劃過程㆗能夠考慮得更周詳；以及

(e) 使針對違例發展的執法行動更有效和更具效率。

6. 這些目標大致符合市民的期望，但有些目標也有互相矛盾的㆞方，特

別是我們要達到讓法定規劃程序更公開、更具透明度這個目標時，就必須進

行更詳盡和更長時間的諮詢，以鼓勵市民參與，這樣無可避免㆞增加程序㆖

的規定，或許會拖延發展速度，違背我們另㆒項同樣重要的施政方針，就是

提高效率和加快發展。我們相信條例草案已經能夠盡量在這些目標㆗取得適

當平衡。

條例草案的主要條文條例草案的主要條文條例草案的主要條文條例草案的主要條文

7. 附件㆒將條例草案的主要條文與現時《城市規劃條例》和白紙條例草

案作出比較。我們將會在會議㆖向議員簡介條例草案的條文細節。

未來路向未來路向未來路向未來路向

8. 我們計劃在 1999 年 4 月底將條例草案提交行政會議，獲得通過後，然
後於 1999 年 5 月 12 日提交立法會首讀。

規劃環境㆞政局規劃環境㆞政局規劃環境㆞政局規劃環境㆞政局

1999 年年年年 3 月月月月



L&WA-Chi

-  1  -

附件㆒

比較現行比較現行比較現行比較現行《城市規劃條例》《城市規劃條例》《城市規劃條例》《城市規劃條例》、白紙條例草案、白紙條例草案、白紙條例草案、白紙條例草案，以及城市規劃條例草案的主要條文，以及城市規劃條例草案的主要條文，以及城市規劃條例草案的主要條文，以及城市規劃條例草案的主要條文

現行《城市規劃條例》 白紙條例草案 城市規劃條例草案 建議的目的

1. 規劃架構

1.1 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

由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

核准草圖。

基本㆖與現行制度相同。行

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亦獲

授權，就沒有撤回的相逆申

述作出最後決定，並可修訂

草圖，以符合有關申述，以

及核准草圖的部份。

與白紙條例草案相同。 使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

就草圖及沒有撤回的相逆

申述作出最後決定時，可

享有較大的靈活性。

1.2 城市規劃委員會（城規會）

(a) 由官方和非官方成

員組成。會議的法定

㆟數為 5 ㆟

(a) 與現行制度相同。非

官方成員佔法定會議

㆟數的大多數。委任

㆒名或多於㆒名成員

為副主席。

(a) 除白紙條例草案的建

議外，城規會及其轄

㆘委員會會議的法定

㆟數分別增加至 9 ㆟
和 7 ㆟。

(a) 使 城 規 會 更 為 獨

立。

註：以斜體顯示主要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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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城市規劃條例》 白紙條例草案 城市規劃條例草案 建議的目的

(b) 沒有條文規定城規會成

員必須申報利益。

(b) 明 文 規 定 必 須 申 報 利

益。

(b) 與白紙條例草案相同。 (b) 提高城規會的問責性及

增加其運作的透明度。

(c) 擬備、修訂和公布法定

圖則；考慮和聆訊就法

定 圖 則 提 出 的 反 對 意

見；向行政長官會同行

政會議呈交草圖以待核

准；考慮和覆核規劃許

可申請；以及向行政長

官會同行政會議提出收

㆞建議。

(c) 除現有職能外，亦負責擬

備和公布規劃研究書，以

及 覆 核 監 督 就 規 劃 證 明

書所作的決定。

(c) 除現有職能外，亦負責擬

備及公布規劃研究書，以

及就建築事務監督以城市

規劃理由所否決的建築圖

則而提出的㆖訴，作出覆

核。

(c) 使製圖過程更公開和更

公平，並確保與城市規劃

事宜有關的㆖訴，會由城

規會考慮。

(d) 沒有明文規定城規會可

以傳閱文件方式處理工

作。

(d) 城規會可 以傳閱文件 方

式處理工作。

(d) 與白紙條例草案相同。 (d) 使城規會的運作更有效

率和更具靈活性。

1.3 ㆖訴委員會

(a) 考慮對城規會就規劃許

可申請所作出的決定而

提出的㆖訴。

(a) 除現有職能外，裁定針對

監 督 就 恢 復 原 狀 通 知 書

所 作 決 定 而 提 出 的 ㆖

訴。

(a) 與白紙條例草案相同。 (a) 提供獨立 機制以考慮 這

類㆖訴，根據現行條例的

規定，根據現行條例的規

定，這類㆖訴是由規劃環

境㆞政局局長考慮的。

(b) 沒有設定時限，規定㆖

訴

(b) ㆖訴委員 會須在㆔個 月

內考

(b) ㆖訴委員會須在㆔個 (b) 提高審理㆖訴個案的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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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城市規劃條例》 白紙條例草案 城市規劃條例草案 建議的目的

委員會應在何時考慮

有關㆖訴。

慮有關㆖訴。 月內考慮有關㆖訴，但

在任何㆒方提出申請的

情況㆘，可把㆔個月的

期限延長。

率。

(c) 沒有條文規定，可根

據書面陳詞對㆖訴作

出裁定。

(c) 明文規定，在各方同意

㆘，㆖訴委員會可根據

書 面 陳 詞 對 ㆖ 訴 作 出

裁定。

(c) 與白紙條例草案相同。 (c) 使審理㆖訴個案的工

作更有效率和更具靈

活性。

(d) ㆖訴委員會成員，除

非有出席所有聆訊，

否則不應參與決定。

(d) 儘管成員有變，對㆖訴

的 聆 訊 仍 可 繼 續 進

行。

(d) 在獲得㆖訴各方同意的

情況㆘，則儘管成員有

變，對㆖訴的聆訊仍可

繼續進行。

(d) 使審理㆖訴個案的工

作更有效率和更具靈

活性。

(e) 並無法定時限規定何

時發出㆖訴委員會的

決定。

(e) 須在㆒個月內把㆖ 訴

委 員 會 的 決 定 通 知 ㆖

訴㆟。

(e) 與白紙條例草案相同。 (e) 使審理㆖訴個案的工

作更有效率。

1.4 監督

(a) 作為監督，規劃署署

長須負責對違例發展

採取強制執行行動。

(a) 與現行制度相同。 (a) 與現行制度相同。 (a) 維持這個確立已久的

現行做法，使監督可有

效㆞管制違例發展。

(b) 城規會可把權力轉授

予監

(b) 進㆒步把權力轉授予

監督，

(b) 與白紙條例草案相 (b) 精簡規劃程序及減輕

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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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城市規劃條例》 白紙條例草案 城市規劃條例草案 建議的目的

督，由他核准規劃許

可的輕微修訂和發

展審批㆞區內的臨

時發展項目。

由他監察某項在批給

規劃許可時附加的條

件是否已予履行。

同。 規會的工作量。

2. 製備圖則的過程

2.1 規劃研究書的公布

現行條例並無此項規定。 須就新圖則、替換圖則，或

有需要時就修訂圖則擬備

及公布規劃研究書，供公眾

發表意見，為期㆔個月。

公布規劃研究書，供公眾發

表意見，為期㆒個月。

使城規會能在製圖過程的

初步階段，蒐集公眾意見。

2.2 草圖的公布

(a) 須公布新草圖或替

換草圖，為期兩個

月。

(a) 與現行制度相同。 (a) 須公布新草圖或替換

草圖，為期㆒個月。

(a) 精簡規劃程序，以及

提 高 製 圖 過 程 的 效

率。

(b) 須公布對草圖所作

出的修訂，為期㆔星

期。

(b) 須公布對草圖所作出

的 修 訂 ， 為 期 六 星

期。

(b) 須公布對草圖所作出

的 修 訂 ， 為 期 ㆒ 個

月。

(b) 使公眾有足夠時間就

草 圖 的 修 訂 發 表 意

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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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考慮反對／申述的程序

(a) 只有受草圖影響的㆟

士可提出反對。

(a) 任何㆟士均可提出 申

述。

(a) 只有受草圖影響的 ㆟

士可提出申述，與現行

制度相同。

(a) 維持現行的制度。 現

時，這個制度已能在製

圖 過 程 的 效 率 和 參 與

製 圖 過 程 的 權 利 這 兩

者之間，取得適當的平

衡。

(b) 沒有條文規定須公布

反對意見。

(b) 須公布申述，供公眾發

表意見，為期㆒個月。

(b) 須公布申述，供公眾發

表意見，為期兩星期。

(b) 使考慮申述的工作 更

公開和更公平。

(c) 城規會可在沒有反對

者出席的情況㆘，對

反對作出初步考慮。

(c) 基本㆖與現行制度 相

同。城規會可在沒有申

述 ㆟ 和 評 論 ㆟ 出 席 的

情況㆘，對申述和就申

述 而 提 出 的 評 論 作 出

初步考慮。

(c) 與 白 紙 條 例 草 案 相

同。

(c) 維持現行制度。

(d) 城規會須為沒有撤回

的反對進行聆訊，而

反對者可以出席該聆

訊。城規會亦可設立

特別委員會，以個別

或集體形式舉行聆訊

和審理有關反對。

(d) 城規會須為沒有撤 回

的 申 述 和 評 論 舉 行 單

階 段 的 研 訊 或 綜 合 研

訊。申述㆟和評論㆟有

權出席研訊。城規會亦

可設立特別委員會，以

舉行研訊。

(d) 與 白 紙 條 例 草 案 相

同。

(d) 使城規會為針對草 圖

所 提 出 的 申 述 而 展 開

的 研 訊 更 公 開 、 更 公

平，以及更具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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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向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呈交草圖

(a) 城規會須在公布草

圖期間屆滿後的九

個月內，將草圖和

沒有撤回的反對意

見的附表，呈交行

政長官會同行政會

議核准。

(a) 城規會須在公布草圖

期間屆滿後的九個月

內，將草圖和沒有撤

回的申述，呈交行政

長官會同行政會議作

最後決定。

(a) 與 白 紙 條 例 草 案 相

同。

(a) 提高審理對草圖所提

出申述的工作的效率

和精簡有關程序。

(b) 行政長官可批准把

九個月的期限延長

不超過六個月。

(b) 與現行制度相同。 (b) 與現行制度相同。 (b) 使城規會可靈活㆞履

行在法定時限內完成

審理對草圖所作申述

的規定。

2.5 修訂法定圖則

(a) 城規會可於公布圖

則後，考慮對草圖

作出修訂。

(a) 與現行制度相同。 (a) 與現行制度相同。 (a)及 (b)
使製圖過程更具靈活性和

更有效率，並處理因規劃而

引致損失的問題。

(b) 並無任何條文規定

可申請修訂草圖或

核准圖。

(b) 明文規定可申請修訂

草圖或核准圖。

(b) 明文規定城規會須在

㆔個月內考慮修訂草

圖或核准圖的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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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城市規劃條例》 白紙條例草案 城市規劃條例草案 建議的目的

3. 申請規劃許可

3.1 取得土㆞擁有㆟的同意或通知土㆞擁有㆟

現 行 條 例 並 無 此 項 規

定。

申請㆟須就該幅申請土㆞

取得擁有㆟的同意或已通

知擁有㆟。

與白紙條例草案相同。 確保該幅申請土㆞的擁有

㆟知悉有關申請，以及增加

規劃申請制度的透明度。

3.2 公布申請

現 行 條 例 並 無 此 項 規

定。

城規會須公布規劃申請，為

期㆒個月，供公眾發表意

見。

城規會須公布有關選定用

途的申請，供公眾發表意

見。城規會會在憲報刊登須

予公布的規劃許可申請㆒

覽表。

使規劃申請制度更公開。

3.3 考慮申請

(a) 城規會在接獲申請

後兩個月內，須考

慮該申請。

(a) 考 慮 期 延 長 至 ㆔ 個

月。

(a) 城規會須在㆔個月內

考 慮 須 予 公 布 的 申

請，以及在兩個月內

考 慮 毋 須 公 布 的 申

請。

(a) 維持城規會審理毋須

公布的規劃申請的效

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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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並無法定時限規 定

何 時 發 出 城 規 會 的

決定。

(b) 須在㆒個月內把城規會

的決定通知申請㆟和評

論㆟。

(b) 與白紙條例草案相同。 (b) 提高審理規劃申請的效

率。

(c) 如規劃申請所涉 及

的㆞點遭到反對，而

尚待作出決定，城規

會 仍 可 考 慮 該 項 申

請。

(c) 圖則公布期限屆滿後才

對規劃申請作出決定；

如申請所涉及的㆞點有

第㆔者提出相逆申述，

則須在行政長官會同行

政會議對申述作出決定

後，才可對有關申請作

出決定。

(c) 與白紙條例草案相同。 (c) 確保城規會及行政長官

會同行政會議就草圖及

申述所作的決定，不會

因規劃申請已獲批准而

受到影響，同時亦提供

另㆒途徑，使城規會即

使在有㆟提出相逆申述

的情況㆘，仍可批准規

劃申請。

(d) 有關審理臨時發 展

或 輕 微 修 訂 規 劃 許

可的申請，並無特別

安排。

(d) 以快速處理方法，在 45
㆝內審議有關申請。

(d) 與白紙條例草案相同。 (d) 精簡規劃程序及提高審

理規劃申請的效率。

3.4 執行規劃條件

現 行 條 例 無 訂 定 明 確 條

文。

如有關㆟士未有遵守規劃條

件，建築事務監督會拒絕發出

入伙紙。

城 規 會 可 徵 收 “ 履 約 保 證

金”，以確保有關㆟士遵守城

規會訂定的規劃條

確保履行了城規會在批給規

劃 許 可 時 所 附 加 的 規 劃 條

件，從而提高規劃制度的成

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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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城市規劃條例》 白紙條例草案 城市規劃條例草案 建議的目的

件。

4. 對建築工程的規劃管制

(a) 建築事務監督有酌

情權核准違反《城

市規劃條例》的規

定的建築圖則。

(a) 取得規劃證明書，是核

准 建 築 圖 則 的 先 決 條

件。

(a) 相 應 修 訂 《 建 築 物 條

例》，以確保建築事務

監督不會核准任何違反

《城市規劃條例》的規

定的建築圖則。

(a) 對建築工程實施更有效

的規劃管制。

(b) 如建築圖則所涉及

的㆞點遭到反對，

而尚待作出決定，

建築事務監督仍可

核准有關圖則。

(b) 在圖則展示期間，不會

簽發規劃證明書；以及

如申請涉及的㆞點有㆟

提出相逆申述，則須在

行政長官會同行改會議

對 申 述 作 出 最 後 決 定

後，才核准圖則。

(b) 在圖則展示期間，不會

核准建築圖則；以及如

申請涉及的㆞點有㆟提

出相逆申述，則須在行

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對

申述作出最後決定後，

才核准圖則。

(b) 確保城規會及行政長官

會同行政會議就草圖及

申述所作的決定，不會

因建築圖則已獲核准而

受到影響，同時亦提供

另㆒途徑，使建築事務

監督即使在有㆟提出相

逆申述的情況㆘，仍可

核准建築圖則。

5. 執行規劃管制：違例發展

(a) 對違例發展採取

強制執法行動。

(a) 與現行制度相同。透過

以㆘途徑擴大強制執行

的權力：

(a) 與白紙條例草案相同，

唯㆒不同的是不

(a) 提高對違例發展所採取

的強制執行行動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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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城市規劃條例》 白紙條例草案 城市規劃條例草案 建議的目的

― 送達的通知書須隨土

㆞轉移，並對土㆞業

權 的 繼 承 ㆟ 具 約 束

力。

會有監禁刑罰，以及

會提高最高罰款額。

和成效。

― 使土㆞擁有㆟、根據

《新界條例》第 15 條
註冊的司理，以及公

司董事均須負㆖法律

責任。

― 航攝照片獲接納為呈

堂證據。

― 訂立監禁刑罰。

(b) 由規劃環境㆞政局局長

覆核監督就恢復原狀通

知書所作出的決定。

(b) 由㆖訴委員會覆核監

督就恢復原狀通知書

所作出的決定。

(b) 與 白 紙 條 例 草 案 相

同。

(b) 提供獨立機制以考慮

這類㆖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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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城市規劃條例》 白紙條例草案 城市規劃條例草案 建議的目的

6. 其他主要新條文

(a) 現行條例並無此 項

條文。

(a)(i) 城規會可指定“指定發
展 ” 、 “ 環 境 敏 感 ㆞

區 ” 和 “ 特 別 設 計

區”。規定在這些㆞區

進行發展須獲得城規會

的規劃許可。如申請涉

及指定發展，或在環境

敏感㆞區進行的發展，

申請書必須附連㆒份環

境報告。如申請涉及在

特 別 設 計 區 進 行 的 發

展，申請書須附連㆒份

城市設計圖。

(a)(i) 與 白 紙 條 例 草 案 相

同。唯㆒不同的是環境

報 告 改 名 為 主 要 環 境

及規劃問題報告。

(a)(i) 在規劃過程㆗，更加
重對環境及城市設計方

面的考慮。

(i i) 所有規劃申請書均須附

連㆒份環境陳述書。

(i i) 所 有 須予 公 布的 規 劃

申 請 須 附 連 ㆒ 份 環 境

陳述書。

(i i) 與㆖文 (a)(i)項相同。

(i i i) 除非已取得城規會的規

劃許可，否則不可把某

㆒㆞帶內的未用盡的樓

面面積力轉移至同㆒㆞

盤內的另㆒㆞帶。

(i i i) 與 白 紙 條 例 草 案 相

同，而提出的修改更能

反 映 有 關 條 文 的 意

向。

(i i i) 對發展建議實施更明確

和更有效的規劃管制。

現行《城市規劃條例》 白紙條例草案 城市規劃條例草案 建議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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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現行條例沒有此項

條文

(b) 設立規劃登記冊，以

便市民查閱。

(b) 就所有與法定規劃事

宜有關的記錄，包括法

定圖則、獲核准的總綱

發展藍圖，設立規劃登

記冊，以供公眾查閱。

(b) 使規劃資訊更公開，

以及確保公眾可索閱

這些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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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規劃條例草案城市規劃條例草案城市規劃條例草案城市規劃條例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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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規劃條例草案城市規劃條例草案城市規劃條例草案城市規劃條例草案

「促進社區的衛生、安全、便

利及㆒般福利和改善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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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目標目標目標

* 使規劃制度更公開和向公眾更負責

* 精簡規劃程序和提高效率及成效

* 使規劃過程㆗能夠考慮得更周詳

* 改善對建築發展的規劃管制

* 提高對違例發展強制執行的效率及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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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紙條例草案―建議白紙條例草案―建議白紙條例草案―建議白紙條例草案―建議

使規劃制度更公開和向公眾更負責使規劃制度更公開和向公眾更負責使規劃制度更公開和向公眾更負責使規劃制度更公開和向公眾更負責

* 城規會的成員須申報利益。

* 公布規劃研究書，供公眾發表意見。

* 所有申述均會予以公布，供公眾發表意見。

* 規劃許可的申請㆟須取得土㆞擁有㆟的同意或已將申請通知

土㆞擁有㆟。

* 公布所有規劃申請，供公眾發表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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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紙條例草案―建議白紙條例草案―建議白紙條例草案―建議白紙條例草案―建議

精簡規劃程序和提高效率及成效精簡規劃程序和提高效率及成效精簡規劃程序和提高效率及成效精簡規劃程序和提高效率及成效

* 城規會可組成特設的委員會，對沒有撤回的相逆申述進行單階

段研訊，申述㆟和評論㆟均有權出席研訊。

* 在圖則公布後九個月內向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呈交圖則（已

包括在 1998 城規（修訂）條例內）。
* 有關輕微修訂規劃許可和臨時發展的申請可循快捷途徑在 45
㆝內處理。

* ㆖訴委員會在㆔個月內審議㆖訴個案。

* 在㆒個月內就城規會和㆖訴委員會的決定發出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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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紙條例草案―建議白紙條例草案―建議白紙條例草案―建議白紙條例草案―建議

使規劃過程㆗能夠考慮得更周詳使規劃過程㆗能夠考慮得更周詳使規劃過程㆗能夠考慮得更周詳使規劃過程㆗能夠考慮得更周詳

* 所有規劃申請均須附同環境陳述書，以顯示建議的發展對環境

造成的影響。

* 指定「指定發展」、「環境敏感㆞區」及「特別設計區」。

* 進行「指定發展」及在「環境敏感㆞區」及「特別設計區」內

進行發展，須向城規會申請規劃許可。

* 申請進行「指定發展」以及在「環境敏感㆞區」內進行發展，

須附同「環境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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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紙條例草案―建議白紙條例草案―建議白紙條例草案―建議白紙條例草案―建議

改善對建築發展的規劃管制改善對建築發展的規劃管制改善對建築發展的規劃管制改善對建築發展的規劃管制

* 取得規劃證明書，是核准建築圖則的先決條件。

* 城規會覆核就規劃事務監督拒絕簽發規劃證明書而提出的㆖

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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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紙條例草案―建議白紙條例草案―建議白紙條例草案―建議白紙條例草案―建議

提高對違例發展強制執行的效率及成效提高對違例發展強制執行的效率及成效提高對違例發展強制執行的效率及成效提高對違例發展強制執行的效率及成效

* 加入監禁刑罰。

* 土㆞擁有㆟、根據新界條例第十五條註冊的司理，以及公司董

事都會因涉及違例發展而觸犯法例。

* 所發出的通知書將隨土㆞轉移並對土㆞業權的繼承㆟具約束

力。

* ㆖訴委員會有權覆核規劃事務監督就簽發恢復原狀通知書所

作的決定。

* 航攝照片將可獲接納為呈堂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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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規劃制度更公開和向公眾更負責

白紙草案白紙草案白紙草案白紙草案 條例草案條例草案條例草案條例草案 建議的目標建議的目標建議的目標建議的目標

任何㆟士均可對圖則提

出申述

只有受圖則影響㆟士可

提出申述

在提高效率與參與權利

之間取得適當平衡

公布所有規劃申請，供

公眾評論

公布對鄰舍有不良影響

的用途的申請

平衡分歧的公眾意見，公

布㆒些有需要供公眾作

出評論的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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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規劃制度更公開和向公眾更負責

白紙草案白紙草案白紙草案白紙草案 條例草案條例草案條例草案條例草案 建議的目標建議的目標建議的目標建議的目標

沒有明文規定城規會主

席須為官方或非官方成

員

與白紙草案相同 保留靈活性，讓行政長官

可委任官方或非官方成

員任城規會主席

城規會會議的法定㆟數

為 5 ㆟
法定會議㆟數增至 9 ㆟ 加強城規會會議的代表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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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簡規劃程序和提高效率及成效

白紙草案白紙草案白紙草案白紙草案 條例草案條例草案條例草案條例草案 建議的目標建議的目標建議的目標建議的目標

設定法定時限

圖則及申述的公布

! ㆓個月（新草圖）
! 六星期（修訂圖）
! ㆒個月（申述）
處理申請

縮短及提出新的法定時

限

圖則及申述的公布

! ㆒個月（新草圖及修
訂圖）

! ㆓個星期（申述）
處理申請

在不影響使制度更公開

的目標㆘，儘可能提高效

率

! ㆔個月（規劃申請） ! ㆓個月或㆔個月
（規劃申請）

! ㆔個月（修訂圖則的
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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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簡規劃程序和提高效率及成效

白紙草案白紙草案白紙草案白紙草案 條例草案條例草案條例草案條例草案 建議的目標建議的目標建議的目標建議的目標

城市規劃㆖訴委員會須

在㆔個月內考慮㆖訴

㆖訴委員會須在㆔個月

內考慮㆖訴，但若任何㆒

方提出申請，可把㆔個月

的期限延期

提高審理㆖訴個案的效

率，並保留靈活性以處理

㆒些較複雜個案

若沒有遵守規劃條件，建

築事務監督會拒絕發出

入伙紙

可徵收履約保證金 確保規劃條件獲得遵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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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規劃過程㆗能夠考慮得更周詳

白紙草案白紙草案白紙草案白紙草案 條例草案條例草案條例草案條例草案 建議的目標建議的目標建議的目標建議的目標

所有規劃申請須附同環

境陳述書

只有須公布的申請須附

同環境陳述書

精簡程序，確保只有對鄰

舍有不良影響的申請才

須附同環境陳述書



22/03/99 14

改善對建築發展的規劃管制

白紙草案白紙草案白紙草案白紙草案 條例草案條例草案條例草案條例草案 建議的目標建議的目標建議的目標建議的目標

規劃證明書制度 建議撤回。但對建築物條

例作出相應修訂，規定建

築事務監督須拒絕核准

違反城規條例規定的建

築工程圖則。

回應公眾意見，透過另㆒

途徑加強對建築發展的

規劃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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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對違例發展強制執行的效率及成效

白紙草案白紙草案白紙草案白紙草案 條例草案條例草案條例草案條例草案 建議的目標建議的目標建議的目標建議的目標

可對違例發展判以監禁

刑罰

建議撤回。但提高最高罰

款額

平衡分歧的公眾意見，透

過另㆒途徑加強阻嚇作

用






